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摄影设备项目院内议标公告(第二次)
一、议标品目：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采购需求
	采购预算

	1
	摄影设备一套
	1、品牌：索尼
2、型号：A7M5
3、镜头：SONY FE20-70F4G
         SONY FE70-200F4GⅡ
4、闪光灯：神牛V1mid 索尼口
5、UV镜：兰道72mm口径2块
6、储存卡：SONY CFA卡80G 1张
       闪迪SD高速卡256G1张
7、相机、镜头贴膜1套
8、SONY原装电池1块
9、赠送相机包、清洁套装、读卡器等
	3.8万元


 
二．投标人资格要求:
1、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子包的投标。
3、投标人未被“信用中国”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实行资格后审。
三、投标要求：
1、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（标书一正三副，正本须加盖红章）；
1.1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1.2相关品牌产品代理授权书（复印件）；
1.3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，并带身份证原件；
1.4提供参加投标各品牌产品的彩页等资料
1.5产品质量保证书、廉洁承诺书；
1.6投标一览表及投标报价表；
1.7投标产品业绩（提供合同复印件）；
1.8服务实施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质量保证措施、供货方案和退换货服务方案、培训方案、售后服务措施、售后服务方案等；
1.9其他技术商务评分相关资料；
1.10 标书文件需装订胶装成册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。
2、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（东院区11楼1114室）报名，本项目接受电话报名，联系人：肖老师、姚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574-87016979。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4月24日17时。
3、本次议标定于2026年4月27日10时，地点：16号楼2楼218会议室（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）。
4、我院为无烟医院，文明单位，院区内严禁吸烟，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，请投标人自觉遵守。
三、评标方法：
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，采用综合评分法，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、电话通知为准。
四：商务条款：
交货方式：根据医院实际要求分批交货 。
交货时间：按院方要求提供。
付款方式：按实际采购数量结算，货到并安装验收合格后15日内支付。

	


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
2026-4-21


项目评分表
	投标单位
评分细则
	

	技术商务分70分
	项目采购需求中“采购清单”的响应情况（30分）
根据供应商响应采购文件 “采购清单要求”符合情况，综合评议，酌情给分，满分30分。
	

	
	业绩（3分）
自2023年1月1日（以合同中签订时间、发票日期为准）至今，同类项目业绩情况，每提供一份业绩证明材料得1分，最高3分。（投标文件中提供合同扫描件或发票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。）
	

	
	根据供应商投标产品的技术水平、产品选型情况及产品性能、相关检测报告进行综合评议，酌情给分（9分）
	

	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方案和退换货服务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供货期、交货方式、退换货时间、流程等进行评议，酌情给分（9分）
	

	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培训方案，包括安装操作指导、培训人员、培训时间安排等进行评议，酌情给分（9分）
	

	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质保期、服务响应时间、技术支持、服务体系等进行评议，酌情给分（10分）
	

	价格分 
30分
	评标基准价=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“评标价格”中最低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
基准价得分为满分30分。其他供应商报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：
其他供应商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参与评审的价格）×30%×100
注：1、投标报价超过对应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。
2、价格得分小数点后保留2位小数，第3位小数四舍五入。
	

	
	总      分
	



备注：
1）评委根据评标情况逐栏打分，每栏分值不得超出本栏规定的分值范围；
2）各评分因素分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；
3）评标过程中有其他未尽事宜，由评委会集体讨论决定。

